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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权转让暨置换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巴传媒”、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

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北巴传媒与京城控

股进行股权置换的议案》，公司拟以持有的北京明晖天海气体储运装备销售有限

公司(以下简称：“明晖天海”)30.23%的股权与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

(以下简称：“京城控股”)持有的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：“京城

股份”)部分股份进行置换，并于同日与京城控股签署了《股权转让暨置换协议》。

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《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

置换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02）。 

二、 进展情况 

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收到京城控股来函：“京城控股接北京市国资委通

知，北京明晖天海气体储运装备销售有限公司换股项目未获批准，将从国务院国

资委撤回相关资料，因此本股权置换项目已无法继续推进”。 

（一）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告的《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置

换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02）披露协议生效条件如下： 

《股权转让暨置换协议》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

起成立，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： 

1、明晖天海的股东会通过决议，表明明晖天海的其他股东放弃标的股权的

优先购买权并同意本次交易；京城股份内部有权批准机关（董事会及股东大会）



通过决议，同意本次交易； 

2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本次交易的核准； 

3、其他政府监管机构的批准（如需）。 

《股权转让暨置换协议》约定的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，本协议自

始无效，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付之费用，且双方互不承担

责任。 

（二）由于上述交易事项未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因此

公司与京城控股签署的《股权转让暨置换协议》生效条件已无法达成，《股权转

让暨置换协议》及本次交易自动终止。 

三、 风险提示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(http://www.sse.com.cn)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

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7月25日 


